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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湖 州 市 委 党 校

湖党校办发便笺﹝2019﹞17 号

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湖州市委党校
现场教学基地复评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挖掘、激活和利用现场教学资源，提高我校

（院）现场教学基地的整体水平，淘汰过时或无法满足我校

（院）现场教学要求的基地，结合我校（院）实际，对合作

期即将届满的现场教学基地进行复评授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现场教学基地合作方复评申报与材料递交

（一）现场教学基地管理部（以下简称基地部）联系告

知合作期即将届满的现场教学基地合作方进行复评申报。

（二）复评申报标准

1、特色鲜明、典型示范。复评申报的基地能体现地方

特色和发展比较优势，在“两山”理念、美丽乡村建设、绿

色经济、创新社会管理等教学方面发挥一定作用，具有典型

性和示范性。

2、管理规范、运行有序。整体运行规范有序，具备一

套完整的教学运行机制和日常管理制度，有相应的主讲人或

专兼职讲解员，现场组织教学能力和接待能力较强。

3、成效明显、反响良好。在承接省内外、市内培训班

次任务中，学员、教师对教学效果总体评价较高，反映良好，

能较好实现教学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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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复评申报材料递交

1、现场教学基地合作方按复评申报表（见附件一）的

要求填写。

2、现场教学基地合作方按申报时限要求将相关申报材

料上报给市委党校（院）基地部。

3、基地部要及时通知、指导现场教学基地合作方按本

办法填写、递交相关材料，并做好申报材料的收集与存档工

作。

4、未申报或经基地部指导催告后，现场教学基地合作

方仍未按约定时间或格式申报，视为放弃申报，该基地不再

纳入候选基地名单。

二、教学部门现场教学测评统计

（四）教务处、培训部及对外交流合作部对现场教学要

进行学员满意度测评。测评结果作为现场教学评优和现场教

学基地复评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五）教务处、培训部及对外交流合作部要指定专人做

好现场教学基地的测评统计工作，并于每年度底和现场教学

基地复评日前一周按基地名单和统计表格式要求（见附件

二）上报给教学基地管理部作为基地评估的材料。

三、现场教学基地的复评

（六）基地部对教学部门的测评统计进行汇总，并组织

教学部门对相关基地进行复评考核。对最近一年内没有开展

教学活动的基地视实际情况报经校（院）委同意后，不再参

加复评，不再续签合作协议。

（七）基地部会同教务处、培训部、对外交流合作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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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部门组织开展对即将届满的基地进行考核复评。

（八）对教学基地的考核复评要紧紧围绕教学设施、讲

解效果、基地特色宣、教学次数和传资料等五个方面展开，

评估人员要客观、公正填写复评考核表（见附件三）。

（九）基地部对复评考核材料进行汇总，对复评结果靠

后的单位，报经校（院）委同意后，纳入完善提升备选教学

基地，待条件成熟后，再签订合作协议。

（十）现场教学基地因发生重大教学事故或有违法违规

行为，报校（院）委同意，基地部应告知教学基地合作方即

刻解除合作协议，本条款不受上述条款的限制。

四、复评通过的现场教学基地的续约与挂牌

（十一）基地部把复评通过的现场教学基地名单报校

（院）委同意。

（十二）基地部通知现场教学基地负责人来我校（院）

进行集中续约和授牌。

（十三）基地部要做好现场教学基地复评资料的存档工

作。

（十四）本办法由基地部负责解释，即日起实施。

现场教学基地管理部

2019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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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湖州市委党校

现场教学基地复评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基地名称

地址

教学主题 建立时间

会场接待规模 人/次 教学次数 次/年

餐饮接待规模 人/次 餐饮服务 自有 社会购买

讲解员 专职 人；兼职 人

联系人 固话 手机

基地概况及

教学开展情况

（字数限制在 300 字以内，详细内容另附文字材料）

优势及特点

注：①“教学主题”栏可填写以下名称：生态文明建设、乡村旅游、

新农村建设、绿色发展、社会管理、文化建设、城市建设、党的建设、

革命传统等。

②教学次数：指一个年度内接待我校（院）班级的数量。

③基地部联系人：徐卫峰 联系电话：13757294049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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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部门现场教学基地
教学效果统计表

序

号
基地名称

时间段

（ 年度 月度---- 年度 月度）

教学次数 优秀率 备注

1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

2 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

3 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

4 德清县莫干山镇育才路1号莫干山小镇

5 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

6 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

7
浙江长兴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

区（和平）天能集团

8 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

9 湖州市供电局

填报人： 填报日期：

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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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湖州市委党校
现场教学基地复评考核表

序号 基地名称
教学设施

20

讲解效果

30

基地特色

20

教学次数

20

宣传资料

10

总分

100
备注

1

2

3

4

5

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

备注：① 教学设施：是指基地是否有会场（≥60人/次）（10分），是否有自有餐饮场所（≥60人/次）（10分）。

②讲解效果：根据附件二优秀率得出，优秀率≥95%（30分），≥90%（20分），≥85%（10分），＜85%不得分。

③基地特色：是指在教学主题明确的情况下，现场教学基地具有的特色。

④教学次数：根据附件一得出，≥100次/年（20分），≥50次/年（15分），≥25次/年（10分），＜25次 不得分。

⑤宣传资料：是指基地是否有一套图文展板，一套宣传资料或影像设备资料。

附件三


